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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寧 數 碼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關 連 交 易
重 訂 租 賃 協 議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與業主訂立租賃協議，租用該等物業作為
寫字樓。

業主為一間龔如心女士全資擁有之公司，而龔如心女士為本公司之控權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34.6%。故此，根據上巿規則，業主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之聯繫人。因此，按照上市規則第14.25
條，根據租賃協議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本公司必須以本報章公佈之方式，披露此宗關連交易，並且依據上市規則第14.25(1)(A)至(D)條，
本公司須在下一份刊發之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載列租賃協議之詳情，在
適用之情況下，本公司亦須在其後各年之年報內載列有關詳情。

安寧數碼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與業
主訂立租賃協議（「租賃協議」），租用該等物業作為寫字樓。租賃協議主要條款如下：

業主： Hollywood Palace Company Limited

租戶： 安寧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物業： 九龍尖沙咀東部麼地道 77號華懋廣場15樓 1502、1521及 1522室（總建築面積為
11,282平方呎）

租賃期： 由二零零三年五月一日起計兩年

租金： 每月157,948港元（按每平方呎14港元計算），不包括管理費、政府地租、政府差餉
及其他開支

每年應付租金： 1,421,532港元（已計及免租期）

免租期： 六個月（租賃期之首月、第二個月、第三個月、第十三個月、第十四個月及第二十
四個月）

租金乃參照該地區類似物業之巿值租金，按公平原則磋商後釐定。本公司董事連同獨立非執行董事認
為，租賃協議之條款乃(a)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b)按巿值租金計算、(c)對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而言屬
公平合理，及(d)符合本公司之利益。

租金將由本公司以其內部資源支付。

交易之目的為重訂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訂立之租賃協議（「前租賃協議」），前租賃協議乃關於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租用相同寫字樓。前租賃協議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發出之公
佈，但月租已由203,076港元減至157,948港元。

根據前租賃協議，業主已收取本公司支付之兩個月按金（相等於315,896港元）。業主於簽訂租賃協議
時，將會退回前租賃協議之按金與租賃協議之按金之差額。

租賃協議並無關於提早終止協議之條文。

關連交易

業主為一間龔如心女士全資擁有之公司，而龔如心女士為本公司之控權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34.6%。故此，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上市規則」），業主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之聯繫人。因此，按照上市規則第14.25條，根據租賃協議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租賃協議之每年應付租金（為1,421,532港元，已計及免租期），少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賬目中披露之本公司經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即為945,000,000港元）之3%，本
公司只需以本報章公佈方式，披露此宗關連交易，並且依據上市規則第14.25(1)(A)至(D)條，本公司須
在下一份刊發之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載列租賃協議之詳情，在適用之情況
下，本公司亦須在其後各年之年報內載列有關詳情。

一般事項

本公司主要從事(1)經營消閒俱樂部、(2)生物醫藥行業，及(3)電訊業務（包括國際電訊增值服務）。

承董事會命
行政總裁
吳智明

香港，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